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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法制研究（套装共2册）》

内容概要

《区域法制研究(套装共2册)》包括：干旱区水权制度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区域法制建设里程回顾；国
家法与民间法；区域经济法制；"三农"法制；民族法制；司法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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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区域法制研究(第一辑)》目录：干旱区水权制度与节水型社会建设论我国内陆河水资源配置制度的
构建刍议节水型社会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生态环境用水在水权制度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区域法制建设
里程回顾地方立法六十年回顾与反思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六十年回顾建国六十年来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状
况回顾国家法与民间法论国家制定法和藏族习惯法的融合与对接——以法律多元主义为视角西部地区
民间法的价值保存与法制建设的特殊性调适浅析民间法的法理依据和社会基础在“便民用法”中推进
区域法治建设——谈民事习惯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关于农村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的理性
思考——以甘肃省陇西县为例试论习惯法在我国刑法理论及实践中的地位浅析回族习惯法在我国现代
法治中的价值区域经济法制建立西部区域经济法制协调发展机制的构想西部开发视域下的区域法制建
设浅议甘肃省企业专利保护的现状及发展关于甘肃省农产品法律保护——以山东省农产品法律保护为
例浅谈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对策山西经济发展与环境法制建设初探兰州市经济适用房商业化运
作初探浅析西部区域行政法治制度三农法制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中对农民耕地的补偿问题及对策—
—以甘肃庆阳地区石油开发为例农村农业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分离的制度化探索——以行唐县为例研
究农民土地物权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庆阳市新农村居民点工程所面临问题的法律解析关于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问题的思考——以陇西的中药材为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以甘肃省泾川县三十铺村为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保护对策——以甘肃省为例农村墙体广告
引起的法律思考民族法制浅析如何完善我国民族区域法制建设浅议民族地区法律监督我国散居少数民
族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设我国西部地区毒品犯罪问题分析研究司法制度建设西部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现状
及解决对策关于西部律师个人开业问题的探讨绩效管理在基层检察院建设中的作用新探索从法律援助
的地方立法来看区域法制建设《区域法制研究(第二辑)》目录：干旱区水权制度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生
态环境用水权论——以黑河流域、石羊河流域为例浅谈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发展与问题农业水票：困境
与出路——基于黑河流域部分灌区的考察区域立法浅议我国地方立法中的若干问题区域立法协调机制
问题探究对我国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及其审批的讨论甘肃地方社会救助立法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现
状及完善区域经济法制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基础——从公平理念的角度出发中国民间金融的
制度考察和理论突破——以尤努斯及格莱珉银行和孙大午案为例试论甘肃地区专利现状与对策浅析法
律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民营银行的发展及其经济法治研究路径山西煤炭安全生产亟须法制健
全——以《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的出台为契机兰州市“路桥费”事件透视出来的政府信息公开之思
考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体制研究区域环境资源法制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损害法律解决机制论西部大
开发中环境犯罪的刑法对策论区域环境立法协商机制对环境壁垒的思考兰州市“限塑令”实施一周年
回顾——以华润万家某门店为例三农法制西部地区耕地保护现状及对策浅探生存权视野下的庆阳市新
农村居民点工程解读特色农产品的地理标志保护——关于“兰州百合”品牌的做大、做强构建西部农
村金融体系的若干思考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解析——以鄂尔多斯市为例浅议农村房屋买卖制度农村地区
邪教问题法律防治民族法制试论民族法制现代化历史经验及完善回族地区继承习惯法问题探析转型期
新疆哈萨克族养老问题研究——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哈萨克族为例区域比较法制及其他对我国大陆
与香港继承制度问题的研究及解决方法香港廉政公署与我国内地的反腐败机构比较研究东亚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论西部地区青少年犯罪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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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我国内陆河流域水资源配置的原则在经济、社会活动领域，公平和效率价值的博弈经久不
衰，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两者由绝对对立逐渐走向相互渗透，公平被赋予了效率的内容，而效
率本身又体现了公平。但二者毕竟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追求，因而在不同领域就有不同侧重。在国民收
入分配领域，初次分配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分配结果上的体现，为了鼓励人们积极投入生产、勤劳致富
，自然应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再次分配是通过经济、政治手段对初次分配予以调节，以缩小收
入差距，那么理所应当以公平为目标。在水资源分配领域，按照配置阶段、主体的不同，也可以将水
资源配置分为初始配置和再次配置。由于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配置自然是由国家向每一个基
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提出用水申请的个体分配水资源开始的，此谓水资源的初始配置。与收人分配刚
好相反，在水资源初始配置阶段首先要保证分配上的公平，这是对主体平等法律地位的尊重，也是消
除或者减少用水矛盾的必然要求。当然，为了使有限的水资源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在保障公平的前
提下，又需要兼顾效益，尽量将水资源向使用效率高的行业分配。在公民、组织取得水资源使用权或
者说水权后，由于节水技术、用水需求等原因，产生了水权的供方和需方市场，水权因之在不同的主
体之间流转，此即水资源的再次配置。在此过程中需要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更多地考虑生产发展和经
济增长等因素，但也要防止分配结果过分悬殊，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导致效率的最终丧失。㈤在内陆
河流域，由于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恶化等不利因素的存在，水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原则又有不同
的体现。（一）水资源初始配置的原则1.生活基本用水、生态环境用水优先。这项原则的基本内涵可
以通过我国《水法》第21条来阐明：“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
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充分考虑
生态环境用水需要。”其实这项原则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就已经
提出：在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时，必须优先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保护生态系统。生活基本用水优先原则
是说一旦基本生活用水与工农业用水等发生冲突，在不能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应优先保障生活基本用
水。其根源在于“生存权是人类首要人权”的普遍共识，其目的是为了协调人的基本生存权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防止一些地区片面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忽略人们的生存权，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原则是
公平或正义原则的体现。需要说明的是，生活基本用水的范围只能是维持人的生命、健康以及满足基
本生活需要的水资源，不包括人们更高层次的用水需求。生态环境用水优先原则是基于目前人类所面
临的生态问题，尤其是干旱地区、内陆河流域生态恶化的现状而提出的。由于生态破坏给内陆河流域
的生存、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生态保护的价值，只有优先保证生态用水，才能使
生态系统逐渐走向平衡。这里享有优先权的生态环境用水仅指基本生态用水，例如预防植被破坏、土
地荒漠化，维持一定程度的生物多样性等所必需的水资源，不包括在此基础上用以优化环境和生态结
构的水资源，因为在内陆河流域，匮乏的水资源根本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服务功能，对生态用水优先
的范围也只能做最低限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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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法制研究(套装共2册)》是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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